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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5_AE_89_E5_c80_321160.htm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总局关于做好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企业考评工作

的通知(安监总厅管一[2006]96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，有关中央企业： 为做

好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企业的考评工作，推进金属

与非金属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稳定好转，根据《金

属与非金属矿山安全质量标准化企业考评办法及标准（试行

）》（安全总管一字[2005]27号，以下简称《考评办法及标准

》）的规定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省级安全监管

局应按照原国家安全监管局《关于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

的指导意见》（安监管政法字[2004]62号）和《考评办法及标

准》的相关要求，制定和完善本地区安全标准化企业考评工

作实施细则和工作方案，积极组织开展安全标准化工作。请

各单位于10月底前将工作方案报送安全监管总局（监管一司

）。 二、安全监管总局负责一级安全标准化达标企业的核准

工作。自评结果为一级的金属与非金属矿山企业，须批请省

级安全监管局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。经审核符合上报条件的

，由省级安全监管局将企业的申请材料连同审核意见一并报

送安全监管总局（监管一司）。 三、报送安全监管总局（监

管一司）的材料包括： （一）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企

业申请表（一式两份）； （二）企业自评报告（一式四份）

； （三）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（一份）。 四、安全监管总



局委托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（以下简称安科院）负责申

请一级企业的评审工作。经安全监管总局核准达标的企业，

由安全监管总局颁发《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一级企

业》证书；经复核不达标的企业，安全监管总局将以书面意

见通知有关省（区、市）安全监管局。 各省级安全监管局应

根据《考评办法及标准》的有关规定，确定本辖区安全标准

化评审机构，并报送安全监管总局（监管一司）备案。 五、

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证书的有效期为3年。在证书有

效期满前3个月，企业应向原颁发企业登记证书的安全监管部

门提出换证申请，经评审合格后换发新证书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